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財政統計

資料項目：臺中市總預算歲出政事別
1、 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 發布機關：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會計室
· 編製單位：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第一科

· 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19108
· 傳    真：02-22210521

· 電子信箱：L1314@taichung.gov.tw
2、 發布形式

· 口頭：（ ）記者會或說明會

· 書面：（ ）新聞稿  （ ）報表  （ ）書刊
· 電子媒體：

（ ）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
（ ）磁片  （ ）光碟片  （V）其他(報表)
3、 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凡編列歲出預算之臺中市議會及本府所屬各機關均為統計對象。
· 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 統計項目定義：
(一) 行政支出：凡綜合性之政策規劃、主計、人事行政、資訊、研考等支出均屬之。
(二) 民政支出：凡辦理選舉、民政、戶政、役政、地政、消防、入出境管理、海巡等業務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三) 財務支出：凡辦理稅務、關務、公庫、公產、金融、證券暨期貨管理、財稅人員訓練等業務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四) 立法支出：凡立法機關所需之各項支出均屬之。
(五) 警政支出：凡辦理警政業務、警校教育等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六) 教育支出：凡辦理教育計畫、教學研究、教材編製及政府設立之教育機構所需之各項支出以及補助民間教育機構之支出均屬之，但不包括軍警教育。
(七) 文化支出：凡辦理藝術、音樂、美術、運動、歷史文物、大眾傳播、圖書出版、天文、宗教、民俗等業務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八)農業支出：凡辦理農、林、漁、牧、水利、自然資源保育等業務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九)工業支出：凡辦理工、礦、營造、建管、水電、燃料及能源等業務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十)交通支出：凡辦理陸、海、空運及郵政、電信等業務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十一)其他經濟服務支出：凡辦理一般經濟及商業事務、貿易、投資促進、專利、商標、標準、度量衡檢定、觀光、氣象、經濟專業人員訓練及其他有關經濟發展業務之支出均屬之。
(十二)社會保險支出：凡對各項社會保險之補助，及辦理勞工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軍公教人員保險、國民年金保險等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十三)社會救助支出：凡對生活困難之低收入者，遭受緊急患難或變故者，及非常災害之受害者之各項補助支出均屬之。
(十四)福利服務支出：凡對兒童、青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勞工、農民、無資力受法律扶助者、反共義士、大陸榮胞及退除役官兵所提供之各項福利性服務或補助支出均屬之。
(十五)國民就業支出：凡辦理職業訓練、技能檢定、促進就業及就業服務等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十六)醫療保健支出：凡辦理醫療、保健、防疫、公共衛生、藥品、食品衛生等業務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十七)社區發展支出：凡辦理國民住宅輔助興建及公共建設管線、新市鎮、社區開發及社區發展研究訓練等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十八)環境保護支出：凡辦理環境衛生、空氣品質維護、水質保護、污染防治、噪音管制、廢棄物管理及毒物管理等業務有關之支出均屬之。
(十九)退休撫卹給付支出：凡軍公教人員之退休撫卹給付支出均屬之。
(二十)債務付息支出：凡賒借等債務給付利息支出均屬之。
(二十一)還本付息事務支出：凡辦理與公共債務有關發行、還本、付息等事務支出均屬之。
(二十二)其他支出：凡無法歸入前述各項政事別科目之支出均屬之。
(二十三)第二預備金：凡總預算所編列之第二預備金屬之。
· 統計單位:新臺幣元。
· 統計分類：縱行科目按當年度原預算、追加(減)後預算數分類；橫列項目按歲出政事別分類。
· 發布週期：按年。

· 時效：預算(含追加減)發布實施後2個月。
· 資料變革：無。

4、 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 預告發布日期：預算(含追加減)發布實施後2個月。(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發布)
· 同步發送單位：無。

5、 資料品質

·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由本處第一科依臺中市總預算書彙編。
·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資料經各該主管機關及本府主計處第一科審核。

6、 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表號20901-01-02-2。
7、 其他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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